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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准中小银行有效治理着力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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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段时间以来，隐

蔽的股权违规、大股东

操控等行为对银行治理

造成了不良影响，也给

外 部 监 管 带 来 一 定 挑

战。少数银行存在股权

违规行为，股东通过隐

形关联，建立利益共同

体，违规谋取控制权，严

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及金

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一些地方中小银行存在

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的客

观现实，股东之间的权

力制衡能力较弱，容易

形 成 内 部 人 控 制 。 同

时，由于国有金融资本

出资人长期以来存在着

治理多元、权责不明、职

责分散等问题，出资人

缺 位 的 情 况 也 屡 见 不

鲜，出资人的治理效果

难以体现。

近半年来，多省份

陆续出台国有金融资本

出资人职责的规定，进

一步明确了地方国有金

融资本出资人在银行公

司治理中的权责。作为

中小银行的股东，地方

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是

中小银行治理的直接参

与者，相关规定的出台

有利于地方国有金融资

本有效参与公司治理。

在实践中，还需要

将出资人治理的权责落

到实处，在提升银行的

风险防范能力与促进银

行 的 长 期 稳 健 发 展 方

面，发挥积极而有效的

作用。

首先，要不断提高

银 行 内 部 风 险 管 控 的

有 效 性 。 建 立 和 完 善

以 风 险 偏 好 为 核 心 的

绩效考核体系，将风险

管控因子纳入经营绩效、薪酬规划

等重要的指标体系中，并注重将长

期稳健发展的激励指标与短期盈

利指标有机融合，不断增强全员风

险管控意识。

其次，要不断提高派出董事和

监 事 履 职 的 有 效 性 。 出

资人派出的董事、监事，

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，应

积极履行公司治理职责，

包 括 制 定 或 参 与 制 定 银

行 的 经 营 战 略 和 长 期 发

展规划，对重大事项如合

并重组、股权变更、增速

扩股等审核把关，参与董

事会关联交易、薪酬和提

名 以 及 内 控 等 专 业 委 员

会，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

做出独立、专业、客观的

判断，提出意见建议和行

使 表 决 权 。 加 强 与 银 行

风险管理部门的沟通，及

时有效甄别、处置信用风

险 。 同 时 还 需 加 强 对 董

事、监事履职的技术支持

和考核、监督评价，建立

健 全 激 励 约 束 和 责 任 追

究机制。

再次，要不断提高股

权 制 衡 的 有 效 性 。 目 前

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分散，

股东治理缺位较为普遍，

而 这 种 情 况 也 很 难 在 短

时 期 内 发 生 根 本 转 变 。

这 就 要 发 挥 国 有 出 资 人

的股权制衡作用，并逐步

建 立 中 小 股 东 沟 通 协 商

机 制 和 有 效 的 维 权 路

径。此外，建立包括国有

股 东 在 内 的 股 东 之 间 的

正常沟通协商机制，对于

违 法 违 规 行 为 能 够 通 过

民 事 诉 讼 或 其 他 法 律 手

段维护其合法权益，并向

监管机构反映有关情况。

提升中小银行治理效

能，既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也

是一项长期任务。发挥国

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治理

作用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

着力点。但是，仍然需要

多方努力、共同协作，并加

强对银行治理的监管，才

能让治理效能逐步得到显现。

（作者系天津行政学院经济学教
研部教授）

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试点落地已满一个月，各方反

响积极。记者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了解到，业务试点

开展以来，极大便利了投资者的跨境理财业务。一位

叶女士在办理业务后表示，以前去香港和澳门开户做

理财时，办理的时间特别久，现在通过“跨境理财通”在

深圳就能办理相关业务，20 多分钟就可以办完，而且以

后只需在手机银行 APP 上操作即可，十分方便。

自 10 月 19 日试点落地以来，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受

到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广泛关注。据中国人民银行深

圳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数据，深圳 20 家试点银行在“跨境

理财通”首月累计开立相关账户 5079 个，办理资金跨境

汇划 1.04 亿元，个人投资者累计购买投资产品 5418.4

万元，相关数据分别占整个大湾区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

总量的 39.0%、39.5%和 36.2%。

所谓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，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

和港澳投资者通过区内银行体系建立的闭环式资金管

道，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合格投资产品或理财产

品（以下统称“投资产品”）。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往来密

切、人员交流频繁，居民个人在区内跨境工作生活非常

普遍，对跨境理财存在较大需求。

按照投资主体身份，“跨境理财通”分为“南向通”

和“北向通”。“南向通”指大湾区内地投资者在港澳销

售银行开立个人投资账户，购买港澳销售银行销售的

投资产品；“北向通”指港澳投资者在大湾区内地代销

银行开立个人投资账户，购买内地代销银行销售的投

资产品。

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介

绍，“跨境理财通”落地首月，港澳地区共 2105 人参与

“北向通”，资金跨境汇划金额 5452.4 万元，投资产品交

易额 3959.1 万元；内地共 2974 人参与“南向通”，资金跨

境 汇 划 金 额 4945.6 万 元 ，投 资 产 品 交 易 额 1459.3 万

元。跨境理财通业务办理呈现南北两个方向交易均较

活跃，业务区域以深圳和香港为主，南北向投资者对投

资产品的偏好略有差异，各类型银行积极参与等特点。

具体来看，“南向通”投资者较青睐存款，“北向通”

投资者较青睐理财产品。数据显示，“北向通”项下，港

澳个人投资者购买境内投资产品 3959.1 万元，包含理

财产品 2791.8 万元、基金产品 1167.2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

70.5%和 29.5%；“南向通”项下，内地个人投资者共购买

港澳投资产品 1459.3 万元，包含存款 1395.8 万元、投资

基金 63.5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95.6%和 4.4%。

从数据来看，境外端的基金及境内端固收类产品

比较受欢迎。一直以来，境内端的基金产品投资标的

同质化较严重，而境外发行的投资范围更广泛，有利于

满足境内客户的多元化投资需求；而港澳市场缺乏稳

定可靠的人民币固收类产品，对人民币稳健类理财产

品的需求持续增长。在业内看来，此次“跨境理财通”

业务试点为大湾区内地及港澳居民个人跨境投资开辟

了新的通道，将进一步推进粤港澳三地居民生活深度

融合；推动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，提升金融

市场双向开放水平，为港澳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
记者了解到，“跨境理财通”目前仍在试点阶段，首

批 20 家试点银行均积极参与，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大

湾区跨境业务创新，抓住机遇抢占市场。从披露的数

据来看，6 家国有银行为个人投资者开立账户 3136 个、

办理资金汇划 5822.7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61.7%和 56.1%；

7 家股份制银行为个人投资者开立账户 1335 个、办理资

金汇划 2713.1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26.3%和 26.1%；7 家外

资银行为个人投资者开立账户 608 个、办理资金汇划

1852.1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12%和 17.8%。

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下一

步将会同试点银行加大市场调研，主动收集市场主体

业务诉求，加强与港澳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在风

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解决堵点痛点问题，进一步提高

便利性，推动业务持续健康发展。


